（十）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（试行）

	序号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	公开依据
	公开时限
	公开主体
	公开渠道和载体
	公开对象
	公开方式
	公开层级

	
	一级事项
	二级事项
	
	
	
	
	
	全社会
	特定群众
	主动
	依申请公开
	区级
	镇、街级

	1
	行政

管理
	隐患管理
	重大隐患排查、挂牌督办及其整改情况，安全生产举报电话等
	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	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
	集贤里街道办事处
	■政府网站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√

	2
	行政

管理
	应急管理
	承担处置主责、非敏感的应急信息，包括事故灾害类预警信息、事故信息、事故后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应对结果等
	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
	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
	集贤里街道办事处
	■政府网站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√

	3
	
	动态信息
	业务工作动态、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动态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	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
	集贤里街道办事处
	■政府网站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√

	4
	重点领域信息公开
	检查和巡查发现安全监管监察问题
	检查和巡查发现的、并要求向社会公开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	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
	集贤里街道办事处
	■政府网站
	√
	　
	√
	　
	√
	√


注：本目录随着政策和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。
